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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電子支付約定連結存款帳戶付款服務約定條款 

一、申請人同意以於台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以下稱本社)所開立之活期性存款

帳戶(以下稱「指定帳戶」)，連結申請人於與本社合作之特定電子支付機構

(以下稱「電子支付機構」)開立之電子支付帳戶，作為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

金融工具使用。帳戶連結成功後，申請人之指定帳戶資訊將傳送至電子支付

機構，本社得依電子支付機構提出申請人之支付指示進行約定扣款交易(以

下稱「本服務」)。申請人同意本服務申請成功與否，依本社驗證結果為定，

申請人如有異議，應自行向電子支付機構協商處理。 

二、申請人同意本社於提供本服務之特定目的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利用及國

際傳遞申請人之個人資料（包含但不限於姓名、指定帳戶資料等）。 

三、本服務以連結申請人本人註冊開立之電子支付帳戶為限，並限申請人本人

使用，不得轉讓或授權他人使用；申請人如將指定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或冒

用他人身分資料使用本服務而致本社受有損害者，申請人應負一切之損害

賠償責任。 

四、申請人同意電子支付機構依申請人指示向本社提出交易需求時，本社得按

該指示內容立即自指定帳戶扣除。申請人同意本社依前述約定所為之款項

撥付，與申請人憑存摺印鑑或其他約定方式提領、轉帳之行為具同等效力，

其撥付後之存款餘額均以本社之電腦紀錄為準。 

五、本服務之交易付款額度須依本社公告交易限額為上限，且不得超過電子支

付機構公告交易限額。 

六、倘若本服務網站、系統或平台異常致本服務有錯誤時(包括但不限於款項誤

入或溢入指定帳戶或電子支付帳戶)，申請人同意本社及電子支付機構得逕

行追還並更正帳款或取消連結指定帳戶之設定，而無須另行通知申請人。 

七、申請人得隨時透過電子支付機構查詢或終止本服務，申請人並同意本社或

電子支付機構有權隨時因主管機關限制、本社與電子支付機構終止合作或

其他情事而終止本服務。本社與電子支付機構應於預定終止之 30日前分別

於雙方官網或指定之網頁公告終止本服務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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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人同意指定帳戶如有結清(關戶或銷戶)等情事，本服務即自動終止，本

社無須另行通知申請人。 

九、申請人如對本服務之撥付交易明細有疑義時，可與原開戶分社聯絡或逕向

電子支付機構查詢處理；其他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相關之問題(含交易明細、

費率計算及退補款等事項)，申請人應逕向電子支付機構洽詢。因本服務所

衍生之爭議款項，如本社認為有查明之必要時，申請人同意配合本社進行調

查及提供相關資料，如因申請人未配合調查或其他因可歸責申請人之事由

所致之損失，應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十、申請人如有將指定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或遭他人冒用身分使用本服務之情

事，而否認電子支付機構傳送予本社之帳戶連結申請及/或支付指示時，應

由電子支付機構負責處理，必要時得請本社提供相關之協助。 

十一、申請人與電子支付機構間因交易商品或提供服務所生之權利義務、瑕疵

擔保及法律責任等，應由申請人與電子支付機構自行處理，與本社無涉。 

十二、本約定條款如有未盡事宜，悉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及相關法令、

本社存摺存款相關業務約定事項(整合版)及其他申請人與本社間之相關

約定辦理。 

十三、本約定條款如有增刪修改時，申請人同意本社以顯著方式於本社營業場

所或網站上公告其內容，以代通知，倘申請人於十四日內不為異議者，視

同承認該增刪修改約款；申請人如有異議，應通知本社終止本服務。 

十四、申請人及本社同意本約定條款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如因本服務而

涉訟者，申請人及本社同意以台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